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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

（圆园园圆年员园月员员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摇圆园园圆年员圆月圆园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批准圆园园猿年圆月员日起施行）

摇摇第一条摇为确保蔬菜食用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杭州市行政区域内蔬菜农药残留的监

督管理。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蔬菜农药残留，是指在使用化学农药后，

残存在蔬菜中的微量农药（包括农药原体及其有毒代谢物、降解
物和杂质）。
蔬菜农药残留的监测，依照杭州市无公害蔬菜的地方标准执

行。
第四条摇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农药经营的监督管理、蔬菜

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的监督管理以及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工
作，并对蔬菜用地的农药残留程度进行监测，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
菜用地，应当及时提出调整方案。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工作，

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有关蔬菜农药残留的标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工作。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餐饮业、团体伙食单位和蔬菜加工、配

送企业等单位在蔬菜采购、加工过程中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管理
工作。
环保、贸易、公安等其他有关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

本条例。
第五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

理工作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蔬菜农药残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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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区、县（市）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蔬菜生产者进行职业道

德和安全使用农药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技术辅导，指导蔬菜生
产者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开展综合防治，确保蔬菜食用安全。
蔬菜生产单位和种植蔬菜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备相应的

植保技术人员，负责本单位、本村范围内蔬菜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技
术培训和管理。
摇摇第六条摇各有关部门应当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
物农药和灭虫灯、防虫网等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措施；积极开发无公
害、无污染蔬菜。
第七条摇凡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农药的单位，应当遵守

《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农药经营单位的销售人员应当具备农药经营和使用的专业知

识，并经市、县（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销售人员在销售农药时应当将使用说明书随货附送，并有义

务向蔬菜生产者介绍农药的使用范围、防治对象、使用方法和安全
间隔期等注意事项。
第八条摇禁止在全市范围内销售下列农药及其混合配剂：
（一）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化乐果、甲基员远园缘；
（二）依法禁销的其他农药。
第九条摇蔬菜生产者应当严格遵守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有

关规定，按照标签及说明书的内容正确配药、施药，并做好安全防
护工作，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不得增加用药次数，不得提高用
药量，防止农药危害人体健康和污染环境。
第十条摇禁止在蔬菜生产过程中使用下列农药及其混合配

剂：
（一）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化乐果、甲基员远园缘；
（二）依法禁用的其他农药。
施用过农药的土地，在农药残效期内不得用于种植蔬菜。
第十一条摇蔬菜生产者应当妥善保管农药并做好标记，不得

将其与蔬菜混载混放。
包装农药的箱、瓶、袋应当由销售单位回收，并按有关规定处

理。
第十二条摇施用过农药的蔬菜应当在安全间隔期满后采收、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售。
第十三条摇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检测发现有本条例第十条

第一款规定的禁用农药残留的蔬菜，应当予以没收并销毁。
第十四条摇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不得上市销售。
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举办单位和超市等蔬菜经营单位，

应当建立蔬菜上市的相应管理制度，配备专用检测设备或工具，确
定专门人员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
菜，不得销售，并按规定销毁。
第十五条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上市蔬菜农药残

留的检测结果。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市场举办单位或经营者销毁；系本地蔬菜的，由产地农业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蔬菜生产者暂停同批次蔬菜上市。
第十六条摇对一年内两次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不合格的蔬菜经

营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清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取消其蔬菜
经销资格。被取消蔬菜经销资格的经营者，停业六个月后方可重
新申请经销资格。
第十七条摇餐饮业经营者、团体伙食单位和蔬菜加工、配送企

业应建立健全蔬菜采购管理制度，确定专门人员负责蔬菜采购、蔬
菜农药残留检测和清洗加工等工作。发现采购的蔬菜农药残留超
标的，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并按规定销毁。
第十八条摇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经营单位处以二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给蔬菜生产者造成
损失的，经营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
可以对经营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
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及其混合配剂，并可处
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
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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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予以销毁，并根据情节轻
重，对零售蔬菜的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批发蔬菜的个人
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取消其经销
资格；
（七）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举办单位和超市等蔬菜经营单
位，未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致使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上市销售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销毁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
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摇违反本条例销售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环

保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造成经济损
失的，当事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摇违反本条例，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

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摇农业、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部门未履行相应职

责，造成重大损失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有关责任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摇本条例自圆园园猿年圆月员日起施行。员怨怨怨年怨

月圆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量监督管理
办法》（市政府令第员猿怨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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